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聘任协议


聘任方：北京外国语大学    （简称甲方）
受聘方：                  （简称乙方）

为保证“冠名讲席教授”计划顺利实施，按照《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计划实施办法（试行）》，经双方协商，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聘期
讲席教授岗位聘期为三年，聘任期满，聘任协议自动解除。
聘期自     年   月至     年   月。

第二条	乙方的岗位工作目标及任务

1． 乙方在聘期内冠名讲席教授岗位上应完成的工作目标：
	



















2． 乙方在聘期内应承担的工作任务：
	[bookmark: _GoBack]依照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计划实施办法，乙方与所在院系协商在聘期内的教学科研任务以及其他岗位职责。任务应有年度工作计划和合理的数量要求，务求做到明确、具体和具有考核的可操作性。

















第三条	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
1．根据学校有关规定以及讲席教授岗位工作目标及任务，对乙方进行管理。
2．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考核和奖惩。
二、甲方义务
1．依法维护乙方应享有的各项权利。
2．为乙方提供完成本协议规定工作目标及任务所需要的校内工作条件、资源保障和相关政策支持。
三、乙方权利
1．聘期内享受冠名讲席教授津贴。
2. 聘期内享受校内教职工的工作待遇。
3．如甲方违约，乙方有权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四、乙方义务
1．认真遵守《《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计划实施办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2．校外应聘的冠名讲席教授聘期内保证每年在甲方冠名讲席教授岗位上工作时间不少于  个月。
3．全面履行讲席教授岗位职责，完成讲席教授岗位的工作目标及任务；接受甲方的监督、考核及管理。
4．受聘人在冠名讲席教授岗位上所取得的教学、科研等成果均属职务成果，其发表有关论文、著作、译著、咨询报告或申报有关奖励、专利和科研项目等，署名单位应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第四条	考核
1、甲方每年按确定的岗位目标和工作任务对乙方进行年度考核。考核时，乙方须向院系所学术委员会汇报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及工作进展情况，并提出下一年度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学校根据校学术委员会意见确定考核结果并备案。
2．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学校有权提前解除聘任协议。
3．乙方三年聘期届满评估按照《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计划实施办法》进行。

第五条	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乙方在聘期内如不能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职责，考核不合格或有违法违纪行为，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甲方有权予以解聘，终止本协议。
2．乙方在聘期内因特殊原因提出辞聘的，需提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申请，经聘用单位同意，并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方可辞聘，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条	附则
1．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另一份交学校人事处师资办公室备案；本协议于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除发生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协议无法履行外，双方应严格履行协议中的各项条款，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处理，对协议有关条款的变更，应征得对方书面同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计划实施办法》作为本协议附本，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4．本协议如有未尽事项，应由双方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签字：                    乙方签字：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